
检查标准 012：

1.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

法》及国家有关规定，擅自提供担保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

法所得。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

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、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；

造成损失的，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；造成重大损失的，给

予开除处分；

2.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，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依据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的规定进行处罚、

处理、处分：（三）擅自提供担保的；


